对农作物种子、草种质量的监督抽查规范标准
（1） 资质检查 
1. 是否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
2. 是否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 
（2） 审定登记 
1. 是否发现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
2. 是否发现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
3. 是否发现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
4. [bookmark: _GoBack]是否发现已撤销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 
（3） 档案情况 
是否按规定建立、保存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4） 备案情况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是否按规定备案。 
（5） 种子包装 
1. 是否发现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
2. 是否发现销售的农作物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或者涂改标签。 
（6） 标签标识 是否齐全、规范。 
（7） 生产经营 
1. 是否发现生产经营农作物假种子；
2. 是否发现生产经营农作物劣种子。 
（8） 实验活动 
1、 是否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是否有详细记录；
2、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是否密封，容器或者包装材料是否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的要求；
3、 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是否依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
危化品、有毒有害试剂、生物病菌毒素是否严格按要求保管和使用。 
